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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財務及常務委員會二零零二年第六次會議。


2.
委員會通過陳國添先生、陳永章先生、鄭則文先生、何厚祥先生及羅光強先生的請假申請。

I.
通過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FGA 5/2002)
.
3.
上述會議紀錄無須修訂，獲委員會通過。

II.
資料文書：

(一)
沙田區議會財政狀況報告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文書FGA 46/2002)


4.

委員知悉上述文書內容。

(二)
沙田區議會修訂預算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文書FGA 47/2002)


5.

委員知悉上述文書內容。


(三)
開支科3(財務、常務及全區大型活動)的財政狀況及活動進度(截至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文書FGA 48/2002)

6.

委員知悉上述文書內容。


(楊祥利先生及楊倩紅女士於此時到達。)

III.
18區參與2003馬拉松活動


(文書FGA 59/2002)

7.
秘書簡介文書內容。


8.
林康華先生表示，他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八日出席了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就有關活動舉行的會議。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收集各區代表的意見後，制定了臚列於附錄II的活動供18區參與。他曾聯絡羅光強先生，羅先生表示願意參加一公里跑步。此外，他亦曾聯絡沙田體育會轄下的田徑會及舞蹈會，他們亦表示可參與攤位遊戲及舞林大會，而沙田武術隊亦願意在嘉年華表演項目。最後，他表示會協助公共關係工作小組統籌有關活動。


9.
林康華先生在回應劉帶生先生的詢問時表示，約有十個區議會派出代表出席十一月八日的會議。民政事務總署亦有代表出席，並會透過各區民政事務處推動有關活動。他在回應黃國雄先生的詢問時表示，主辦單位會為參與攤位遊戲的人士/團體提供交通津貼及支付遊戲設計等費用，而參與嘉年華表演的人士/團體亦會獲發交通津貼。


10.
劉帶生先生認為沙田作為全港最大的地區，應支持參與有關活動。


11.
崔康常博士支持參與有關活動，並建議由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太平紳士代表沙田區參加一公里跑步。


(吳偉明先生於此時到達。)


12.
黃國雄先生表示，如韋主席不參加一公里跑步，他提議由崔康常博士代表參加跑步。


13.
梁永雄先生亦支持由韋國洪主席代表沙田區參加一公里跑步。


14.
韋國洪太平紳士表示，他當日未能出席有關活動。他呼籲其他議員積極參與有關活動。


(黎林先生於此時到達。)

15.
曹宏威博士表示，很多議員都有興趣參與有關活動，他建議組織啦啦隊，並表示自己亦願意參與啦啦隊。


16.
林康華先生表示，每區只可有一位代表參與一公里跑步，有興趣的議員可考慮參加十公里跑步。據他所知，鄧永昌先生亦已報名參加十公里跑步。啦啦隊會在起點、沿途及終點為健兒打氣。


17.
最後，委員會通過參與2003渣打馬拉松活動，並決定由公共關係工作小組負責統籌。

IV.
沙田區防火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FGA 49/2002)

18.
梁志堅先生申報他是沙田區防火委員會主席。黃國雄先生及鄧永昌先生申報他們是沙田區防火委員會成員。委員會通過他們不可表決是項撥款申請，但可列席會議。


19.
委員會通過由沙田區防火委員會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提交的「印製防火宣傳海報及標貼」撥款申請，批准撥款額為21,400元。

V.
沙田區撲滅罪行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FGA 50/2002)


20.
陳克勤先生、崔康常博士、林康華先生、劉帶生先生、盧偉國博士、藍玉棠先生、鄧永昌先生、曹宏威博士、蔡亞仲先生、黃國雄先生及袁貴才副主席申報他們是沙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成員。委員會通過他們不可表決是項撥款申請，但可列席會議。


21.
委員會通過下列由沙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提交的撥款申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額
沙田區傑出警察選舉

7,000元
滅罪訊息推廣活動

73,150元
滅罪研討會


7,250元

滅罪新聞發布會


18,600元

沙田區撲滅罪行活動閉幕禮


59,249元


(吳偉明先生於此時離席。)

VI.
開支科4(生及環境)超過十五萬元的修訂撥款申請


(文書FGA 51/2002)


22.
黃戊娣女士在回應劉帶生先生的詢問時表示，關注城門河工作小組更改活動場地是由於未能使用新城市廣場的場地。


23.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有關活動聘請六名歌星共需支付高達十一萬元的酬金，較為昂貴，彷如舉行演唱會一般。


24.
黃戊娣女士表示，是次修訂撥款申請只涉及更改場地的相關項目，其餘開支項目已於較早前獲批。


25.
劉帶生先生認為以18,200元聘請兩名司儀非常昂貴，並詢問司儀的工作時數。


26.
陳克勤先生表示，關注城門河工作小組去年亦曾舉辦同類活動，宣傳愛護城門河的信息。工作小組檢討了去年的活動，認為聘請知名度低的歌星，效果未如理想。他認為司儀的角色非常重要，必需對城門河有深入認識，故不能像其他嘉年華般聘用非專業人士擔任司儀一職。



(藍玉棠先生及盧偉國博士於此時離席。)

27.
陳克勤先生表示，有關司儀事前需作充分準備，才能有效串連各項活動及表演，帶出愛護城門河的信息，因此不能以其出席活動的時間來計算其薪酬。至於司儀的人選，工作小組召集人稍後可以書面通知有關委員。


28.
劉帶生先生表示，現時政府財赤嚴重，而活動所花的公帑，應確保用得恰當。他無法接受用18,200元的價錢去聘請兩名司儀。


(梁志偉先生於此時到達。)

29.
黃國雄先生表示，不同活動均有聘請歌星表演，因此較易掌握有關的費用，但在沒有司儀人選的情況下，很難理解為何需支付這樣高的費用。他指出，所有司儀均需在節目前作準備，確保節目順利進行，這並不是收取9,100元酬金的理據。


30.
梁永雄先生表示，不少團體亦有舉辦嘉年華，負責的製作公司只收數萬元便會為節目提供司儀、歌星、魔術表演、舞台、椅子等。他希望工作小組考慮節省司儀的開支。


31.
陳克勤先生表示會向工作小組召集人反映委員的意見。他指出，現時提交委員會的只是財政預算，實際採辦有關服務時，工作小組須依照區議會的財務規則進行報價，並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申請發回有關撥款。因此，司儀的開支實際上可能會較預算低。


32.
劉帶生先生表示他最近曾舉辦蛇宴活動，聘用舞蹈員、歌星及司儀的費用總共亦不過是數千元。

33.
黃國雄先生要求工作小組稍後提供有關司儀的資料，以供參考。


34.
周嘉強先生表示，廖韻兒女士曾為清潔運動委員會的活動擔任司儀，表現非常出色。他建議情商廖韻兒女士擔任司儀。


35.
蔡亞仲先生建議由秘書處搜集司儀酬金的資料，以便訂定司儀酬金的最高資助額。他認為除修訂項目外，其他開支項目已獲批准，不宜重新審批。


36.
主席表示，委員會有權一併重新考慮修訂以外的開支項目，委員關注的是司儀酬金是否合理。


37.
劉帶生先生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見。


38.
蔡亞仲先生表示，要就司儀酬金提供一個建議金額，委員會才能作進一步考慮。


39.
黃國雄先生表示，申請人應在申請表提供詳細資料，不要待委員要求時才作出補充。


40.
黃戊娣女士表示，歌星及司儀的酬金並沒有一個標準，亦很難作出比較，因此應向工作小組轉達委員會的意見，提醒他們留意所聘用的司儀是否物有所值。她建議就是項修訂申請進行表決。


41.
秘書提供資料時表示，工作小組現時已取得多間製作公司的報價，但還未決定採用哪間製作公司的服務。各公司已分別就不同歌星及司儀提供報價，所需費用要視乎工作小組選用的製作公司、歌星組合及司儀而定。至於蔡亞仲先生提議搜集有關司儀酬金的規則，秘書處在會後會請其他區議會提供有關資料，以便委員會在檢討財務規則時作參考。由於各間製作公司提供的歌星及司儀並不相同，工作小組一般會因應所獲撥款，並考慮實際效益，以決定表演人選及製作公司。


42.
黃國雄先生表示，若能提供歌星及司儀的人選，他會較容易作出決定。若在缺乏這些資料的情況下批出撥款，將來難免出現問題。他強調所有支出必須物有所值。


43.
主席表示，即使是天皇巨星，其酬金亦會因製作公司不同而有很大差別，司儀亦然。


44.
梁志偉先生詢問是否有一份報價是163,000元。他又認同兩名司儀的酬金高達18,200元，太過昂貴。


45.
秘書表示並沒有一份報價是163,000元，但有兩份接近該金額的報價，以及兩份十萬多元的報價，亦有製作公司提供了一些不同組合的報價。


46.
梁志偉先生表示，現時經濟環境欠佳，政府出現財政赤字。有關活動最重要的是宣揚愛護城門河的信息，只要節目內容能夠配合主題便可取得預期效果，不一定要選擇採用十六萬元的製作。他希望工作小組慎重考慮。


47.
梁國顯先生表示，他是關注城門河工作小組的成員，但沒有出席最近的工作小組會議。不過，工作小組曾討論聘請知名度較高的歌星及藝人擔任司儀，因此製作公司提供了較多選擇，所報的價錢分別亦較大。


48.
崔康常博士表示，若要吸引五、六千名觀眾，需要較高知名度的歌星。若歌星知名度較低，可能只能吸引一、二千名觀眾。他認為若歌星知名度高，有關開支值得支持。他建議工作小組參考其他活動的經驗，並與沙田民政事務處及秘書處研究，確保歌星開支合理。他認為委員會應相信工作小組籌辦活動的能力，不能每件事都由委員會決定。他又指出，如司儀的知名度與歌星相若，有關酬金便很合理。他建議請工作小組考慮委員的關注。


49.
黃國雄先生表示，歌星酬金多少因知名度而定，但他不能理解為何司儀酬金如此高昂。他要求工作小組提供司儀人選的資料。他又表示，工作小組接獲的報價有很大差別，應作深入比較。他並不反對是項撥款申請，但希望工作小組跟進委員的關注。他又指出，沙田公園露天劇場只可容納千多人。


50.
黃戊娣女士表示，委員會已就是項撥款申請討論了很長時間，她建議委員會決定是否建議工作小組減低歌星及司儀的開支或請工作小組確保歌星及司儀的知名度與酬金相符，並建議進行表決。


51.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陳宇新先生回應主席時表示，除考慮歌星的知名度外，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亦應考慮活動的意義及參加人數等因素，來決定聘請歌星及司儀的級數。有關酬金是否物有所值是一個較主觀的問題，而委員剛才發表的不同觀點亦正反映這個情況。另一方面，區議會秘書處可參考其他區議會的撥款準則，加以借鑒。


52.
梁國顯先生、陳克勤先生及黃戊娣女士申報他們是關注城門河工作小組成員。主席建議他們不可參與投票。


53.
劉帶生先生建議剔除司儀酬金。


54.
秘書表示，以往區議會一般不會逐項審批節目的製作開支，而是批准節目的整體製作費，因此工作小組在選擇承辦商時較具彈性。近來，有不少委員/議員關注個別開支項目，各工作小組因此需草擬詳細的開支細項預算，選擇承辦商時亦因而受到這些細項預算限制。委員若認為有需要，他可提供有關報價的詳細資料，如歌手及司儀的姓名。


(廖韻兒女士於此時離席。)

55.
梁志偉先生表示，工作小組向承辦商提供的資料可能不清楚，以至他們的報價出現較大差距。

56.
袁貴才先生表示，委員會不應深入討論工作小組未決定的報價資料，避免報價資料外泄及干預工作小組的工作。各位委員亦已發言，除非有委員提出修訂動議，否則應就有關申請進行表決。


57.
曹宏威博士表示，應容許工作小組有較大彈性去籌辦活動，並建議立即就是項修訂撥款申請進行表決。


58.
黃戊娣女士表示，若委員對是項活動的某項開支有意見，可提出修訂，甚至建議取消有關項目。


59.
梁國顯先生表示，委員應尊重工作小組，是次申請較高的司儀酬金是各工作小組成員的共識。工作小組務求把活動做好，而有關申請亦符合財務準則的要求。


60.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委員會的決定是透過表決進行，若委員就是項撥款申請的個別開支有意見，應提出修訂，否則應就原撥款申請進行表決。


61.
劉帶生先生重申，他建議剔除司儀酬金。


62.
陳克勤先生表示，如剔除司儀酬金，工作小組便完全沒有資源聘用司儀，活動可能因而無法進行。若劉帶生先生認為司儀酬金過高，可建議將之調低。


63.
陳宇新先生表示，除劉帶生先生的建議外，梁志偉先生較早前亦曾表示活動的整體開支過高，建議將整體開支下調。因此，委員可考慮他們提出的兩個處理方法。調整整體開支可給予工作小組較大彈性籌辦，避免節目沒有司儀，以致節目無法進行。


64.
劉帶生先生動議把司儀酬金調低至8,000元。


65.
劉帶生先生的動議獲梁永雄先生和議。動議以11票贊成獲得通過。


66.
最後，委員會通過由生及環境委員會推薦，關注城門河工作小組提交的「愛護城門河嘉年華會暨頒獎典禮」修訂撥款申請，批准撥款總額由193,800元調低至179,145元。

VII.
開支科5(教育及福利)超過十五萬元的撥款申請


(文書FGA 52/2002)

67.
委員會通過由教育及福利委員會推薦，關懷弱勢社群工作小組提交的「匯集才能、服務社群—新春家居維修清潔大行動」撥款申請，批准撥款額為184,950元。


(黎林先生於此時離席。)

VIII.
開支科2(發展、房屋及工商)區議會儲備流用申請


(文書FGA 53/2002)

68.
委員會通過從區議會儲備調撥1,675元至開支科2(發展、房屋及工商)，以支付由公共房屋工作小組提交的「沙田區公屋質素意見調查活動」修訂撥款申請所需的款項。撥款額由79,995元修訂為81,675元。

IX.
開支科6(康樂及體育)區議會儲備流用申請


(文書FGA 54/2002)

69.
委員會通過從區議會儲備調撥72,900元至開支科6(康樂及體育)，以資助由沙田體育會提交的「地區足球隊—丙組聯賽」活動。


(梁志偉先生於此時離席。)
X.
開支科10(社區發展)區議會儲備流用申請


(文書FGA 55/2002)

70.
委員會通過從區議會儲備調撥20,600元至開支科10(社區發展)，以資助由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提交的「國際復康日十周年紀念年曆」活動。

XI.
構思馬鞍山礦場主題公園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FGA 56/2002)

71.
委員會通過由構思馬鞍山礦場主題公園工作小組提交的「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衰」撥款申請，批准撥款額為18,000元。

XII.
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FGA 57/2002)

72.
楊祥利先生在回應黃國雄先生的詢問時表示，有關活動包括徵文比賽及時間囊放置儀式。現時，工作小組已聯絡各中小學參加徵文比賽，亦正聯絡議員、分區委員會及政府部門提交資料，以便放進時間囊內。工作小組幹事亦已就時間囊的建造及安裝取得報價。


(王津太平紳士於此時離席。)


73.
黃國雄先生表示，楊祥利議員曾徵詢他對是項活動有何意見，但並無提供活動的詳細資料，包括費用及地點等。他希望工作小組能提供有關資料。


74.
楊祥利先生表示，時間囊建造及安裝費用已包括挖土、建造不鋼箱及不鋼時間囊、典禮、安裝時間囊及豎立石碑的費用。工作小組選擇在馬鞍山公園放置時間囊，除因沙田公園已放置了時間囊外，馬鞍山亦是沙田發展的延續，而今年適值馬鞍山發展十五周年紀念。


(韋國洪太平紳士於此時離席。)


75.
最後，委員會以16票贊成1票反對通過下列由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提交的撥款申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額

印製聖誕卡
6,040.00元

印製賀年卡
6,040.00元

沙田時間囊
101,818.40元


沙田區議會—區議會知多少
162,510.00元


總額︰
276,408.40元

XIII.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FGA 58/2002)

76.
委員知悉公共關係工作小組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一日及十月二十五日會議紀錄內容。

XIV.
下次會議日期
77.
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六日(星期四)下時二時三十分在沙田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78.
會議於下午四時十五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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